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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死亡後，⽣存配偶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繼承問題

⽂:⿈蓮瑛（認證法律⼈） 、陳哲瑋（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5-03-31

本⽂

配偶⼀⽅死亡時，⽣存的配偶同時具有「配偶」及「繼承⼈」兩種⾝分。⾝為「配偶」，可以在分配遺產前，
先⾏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再以「繼承⼈」的⾝分，與其他共同繼承⼈（例如：⼦⼥）⼀起分配遺產。

⼀、⽣存配偶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1]

⾸先，配偶⼀⽅死亡是法定財產制消滅的原因之⼀，也就是剩餘財產請求權發⽣的時間點[2]，⽣存配偶要認識
到⾃⼰有機會先⾏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此時必須先知道配偶間是使⽤哪⼀種財產制。

在現⾏的夫妻財產制中，可分為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3]兩種[4]。⽽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只有在夫妻
財產制是法定財產制時，才有適⽤的餘地。

（⼀）請求的時機

通常在⼀⽅死亡時，⽣存的另⼀⽅配偶就可以在遺產開始分配前，⾏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5]」。另外法律
規定，夫或妻要向他⽅請求剩餘財產差額的分配，應該在知道有剩餘財產的差額時的2年內請求，或者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的5年內請求。如果沒有在前開時間內請求，債務⼈可以拒絕給付[6]。

（⼆）⾏使的⽅式

夫與妻現存的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在的期間所負擔的債務後，剩餘財產較少的⼀⽅，可以向剩餘財產⾦
額較多的⼀⽅，請求2⼈剩餘財產差額的⼀半[7]。

（三）案例

假設A夫B妻結婚時未約定財產制，夫妻財產制依法適⽤法定財產制[8]。此時，如果A死亡，A留有婚後財產
100萬元，婚後負債30萬元。B有婚後財產5萬元，沒有婚後負債。計算步驟如下：

A剩餘財產：100＋（－30）＝70萬元。
B剩餘財產：5＋0＝5萬元。
剩餘財產差額：（70＋5）x 1/2＝37.5萬元。
B得請求的⾦額為37.5－5＝32.5萬元。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04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450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family-relationship


⼆、⽣存配偶的繼承權

清算夫妻剩餘財產後，⽣存配偶可以再以「繼承⼈」的⾝分繼承死亡配偶的遺產。

（⼀）⽣存配偶享有特別地位的繼承權

繼承的順序，原則上是以親等較近的⼈優先，有先順位的繼承⼈存在時，後順位的繼承⼈不得繼承[9]。但配偶
是當然繼承⼈[10]，意思是說不論是由哪個順序的繼承⼈繼承，配偶都可以⼀同參與分配。

（⼆）⽣存配偶的應繼分

被繼承⼈死亡時，⽣存配偶可以繼承的遺產⽐例[11]如下（表1）：
表1：配偶應繼分

情況 配偶應繼分

配偶以外無其他繼承⼈時 全部

與直系⾎親卑親屬共同繼承時 按⼈數平分

與⽗⺟、兄弟姊妹共同繼承時 1/2

與祖⽗⺟共同繼承時 2/3

來源：作者⾃製。

三、同性婚姻關係雙⽅當事⼈也可以適⽤夫妻間財產分配與繼承的規定

臺灣已於2019年5⽉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施⾏法」並正式施⾏。依該法規定，同性別的兩⼈，在
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時，可以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成⽴「第⼆條關係」[12]。

此時，⺠法中無論是有關夫妻財產制[13]、或是配偶間的繼承[14]的規定，同性別的兩個⼈都可以準⽤。因
此，同性別的兩⼈的財產制適⽤法定財產制時，於⼀⽅過世時，也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15]以及遺產繼承的
權利可主張。

註腳
   關於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的論述，可參考：王如⽞（2022），《選擇法定財產制，夫妻剩餘財產如何分

配？》。
[1]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本⽂：「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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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約定財產制⼜分為「分別財產制」和「共同財產制」2種，簡單說明如下：

(1) 分別財產制：夫妻各保有財產的所有權，各⾃管理、使⽤、收益。分別財產制跟法定財產制重要不同
的地⽅在於使⽤分別財產制的配偶沒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因此在配偶⼀⽅死亡時，他⽅配偶只能
跟其他繼承⼈⼀起繼承、分配遺產，不能主張先⾏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2) 共同財產制：配偶雙⽅的財產，除了特有財產外，全部合併為共同財產，屬於配偶公同共有。如果約
定共同財產制，當配偶⼀⽅死亡時，因為財產是共同的，因此整個財產會先切⼀半，⼀半屬於⽣存配偶的
財產，另⼀半屬於被繼承⼈的遺產。對於屬於被繼承⼈遺產的那⼀半，⽣存的配偶能再以繼承⼈的⾝分與
其他共同繼承⼈（例如：⼦⼥）⼀同繼承。⾄於⺠法第1041條的勞⼒所得共同財產制，因為共同財產制
⾮本⽂的重點，再說明將過於複雜，故本⽂不再深⼊討論。

[3]

   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的分類及說明，可參考：邱俐馨（2024），《夫妻財產制度的類型——法定、
約定財產制》。

[4]

   王如⽞（2022），《夫妻⼀⽅死亡時，剩餘財產的分配和夫妻離婚⼀樣嗎？》。[5]

   ⺠法第1030條之1第4項：「第⼀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請求權⼈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
⼆年間不⾏使⽽消滅。⾃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6]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慰撫⾦。」

[7]

   ⺠法第1005條：「夫妻未以契約訂⽴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
制。」

[8]

   ⺠法第1138條：「遺產繼承⼈，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直系⾎親卑親屬。
⼆、⽗⺟。
三、兄弟姊妹。
四、祖⽗⺟。」
⺠法第1139條：「前條所定第⼀順序之繼承⼈，以親等近者為先。」

[9]

   ⺠法第1144條：「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10]

   ⺠法第1144條：「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依左列各款定之：
⼀、與第⼀千⼀百三⼗⼋條所定第⼀順序之繼承⼈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平均。
⼆、與第⼀千⼀百三⼗⼋條所定第⼆順序或第三順序之繼承⼈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分之⼀。
三、與第⼀千⼀百三⼗⼋條所定第四順序之繼承⼈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三分之⼆。
四、無第⼀千⼀百三⼗⼋條所定第⼀順序⾄第四順序之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全部。」

[11]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施⾏法第4條：「成⽴第⼆條關係應以書⾯為之，有⼆⼈以上證⼈之簽名，並
應由雙⽅當事⼈，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之意旨及本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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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剩餘財產分配，法定財產制，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施⾏法，配偶，繼承權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施⾏法第15條：「第⼆條關係雙⽅當事⼈之財產制，準⽤⺠法親屬編第⼆章
第四節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

[13]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施⾏法第23條：「
I 第⼆條關係雙⽅當事⼈有相互繼承之權利，互為法定繼承⼈，準⽤⺠法繼承編關於繼承⼈之規定。
II ⺠法繼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於第⼆條關係雙⽅當事⼈準⽤之。」

[14]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號解釋施⾏法第19條：「第⼆條關係終⽌者，其⼦⼥親權之酌定及監護、損害賠償
、贍養費之給與及財產取回，準⽤⺠法第⼀千零五⼗五條⾄第⼀千零五⼗五條之⼆、第⼀千零五⼗六條⾄
第⼀千零五⼗⼋條之規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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